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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商標及申請的轉讓 

什麼是轉讓？  

註 冊 商 標 或 商 標 註 冊 申 請 可 轉 讓 予 他 人 (參 閱 條 例 第 27(2 ) 及

31(1 )條 )。“轉讓書”指賦予有關轉讓法律效力的文件。註冊商

標或商標註冊申請的轉讓須以書面作出，並由轉讓人簽署 (條例

第 27(4 )及 31 (1 )條 )。  

轉 讓 可 以 只限於該註冊或申請中的某部分 (而 非 全 部 )貨 品 或 服

務 (條例第 27(3 )及 31(1 )條 )。某項申請的局部轉讓，可作為一項

分開的申請。  

遺 產代理人在管理已故人士的遺產時出售註冊商標或商標註冊

申請，必須以轉讓方式進行。該項轉讓須以書面作出，並由遺

產代理人簽署 (條例第 27(4 )及 31(1 )條 )。相對而言，遺產代理人

把註冊商標或商標註冊申請轉移給按已故人士遺囑或在無遺囑

的情況下應享有權利的人 (或 其 他 實體 )， 必 須 以作出允許的方

式進行。 (參閱《遺產代理人作出的允許》一章 )。  

註 冊 商標或商標註冊申請亦會因企業合併而轉讓。適用法律或

會訂明，進行合併的公司的資產 (包 括 任 何商標 )轉 移 給 新的企

業實體一事，在該公司所在國家或註冊國家的適當公司註冊機

關把有關合併註冊後，即屬有效。該項轉讓一般會有合併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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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或 公司或商業登記處發出的核證摘錄作為證據，視乎在有關

個案中何者適用而定。  

新法例的應用  

註 冊商標或商標註冊申請的轉讓屬可註冊交易 (條 例第 29(2 ) ( a )

及 31 條 )。 在轉讓詳情提交註冊之前，對在並不知悉該項轉讓

的情況下取得任何有衝突的權益的人而言，該項轉讓屬無效 (條

例第 29(3 ) ( a )及 31 (3 )條 )。  

除非轉讓詳情在轉讓日期起計的 6 個月期間內提交，否則承讓

人無權就轉讓詳情獲註冊之前的期間的侵犯註冊商標或申請事

宜獲得損害賠償，或獲得所交出的利潤 (條例第 29(4 ) ( a )及 31 (3 )

條 )。  

在 申請把 (註 冊商標的轉讓 )詳 情註冊，或在發出把 (商 標註冊申

請的轉讓 )詳情註冊的通知時，如該申請或通知是由轉讓人及承

讓人簽署或由他人代其簽署 (規則第 62(2 )條 )， 便無須再提交轉

讓書。如該申請或通知並非由轉讓人及承讓人簽署或由他人代

其簽署，則須提交轉讓書副本，而該轉讓書會公開讓市民查閱

(規則第 69(1 ) ( r )條 )。 如沒有提交轉讓書副本，則其他足以證明

該項轉讓的文件證據亦會獲接納 (規則第 62(2 )條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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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註冊商標或商標註冊申請的傳轉所用方法，與處理轉讓所

用方法相同。如申請或通知並非由移轉人及承轉人簽署或由他

人代其簽署，便須遞交文件證據。  

審查把詳情註冊的申請／通知  

審 查把轉讓詳情註冊的申請或把轉讓詳情註冊的通知時，會考

慮下列因素：  

 把 (關 乎註冊商標 )的 詳情註冊的申請或把 (關 乎商標註冊申

請 )的 詳情註冊的通知，是否採用指定表格 (表 格 T10)提 交

(規則第 62(1 )條 )？  

 提交申請／通知時是否已繳付指定費用 (第 19 號費用 )？把

可註冊交易的詳情註冊的申請／通知，可與多於一個註冊

商標或商標註冊申請有關。  

 申 請 是 否 由 轉 讓 人 (條 例 第 29(1 ) ( b )條 )  或 承 讓 人 (條 例 第

29(1 ) ( a )條 )提 交 及 簽 署 或 由 他 人 代 其 簽 署 ？ 如 申 請 是 由 轉

讓人及承讓人簽署或由他人代其簽署，則無須夾附有關交

易的文件證據 (規則第 62(2 )條 )。 如申請並非由該項轉讓的

雙方簽署或由他人代其簽署，則必須夾附有關交易的文件

證據，例如轉讓書副本 (規則第 62(2 )條 )。 該文件會公開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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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民查閱 (規則第 69(1 ) ( r )條 )。 (參閱下文“共同擁有權”部

分 )。  

 申請／通知是否列明：  

–  承讓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(規則第 63(1 ) ( a ) ( i )及 (b ) ( i )

條 )；  

–  轉讓日期 (規則第 63(1 ) ( a ) ( i i )及 (b ) ( i i )條 )；以及  

–  就轉讓中的任何權利而言，所轉讓的權利 (條例第 27(3 )

及 29(2 ) ( a )條；規則第 63(1 ) ( b ) ( i i i )條 )。  

 如屬證明商標的轉讓，是否已符合須經處長同意的要求？

(條例附表 4 第 12 條 )  

(參 閱《證明商標及集體商標》一章內關於“轉讓”和“證明商

標”的部分。 ) 

把轉讓詳情註冊  

下列資料會記入註冊紀錄冊：  

 承讓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(規則第 63(1 ) ( a ) ( i )及 63 (1 ) ( b ) ( i )

條 )；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

商 標 註 冊 處  

 轉讓日期 (規則第 63(1 ) ( a ) ( i i )及 (b ) ( i i )條 )；  

 就 轉 讓 中 的 任 何 權 利 而 言 ， 所 轉 讓 的 權 利 的 描 述 (規 則 第

63(1 ) ( b ) ( i i i )條 )；  

 在註冊紀錄冊中作出有關記項的日期 (規則第 63(2 )條 )； 以

及  

 申 請 把 詳 情 註 冊 或 發 出 通 知 的 日 期 ( 條 例 第 29(3 ) ( a ) 、

29(4 ) ( a )及 31 條 )。  

共同擁有權  

註 冊商標的單一名共同擁有人，不得在未經每一名其他共同擁

有人的同意下進行轉讓 (條例第 28(4 ) ( b )及 31(1 )條 )。獲授權代共

同擁有人行事的代理人，可代其簽署把轉讓詳情註冊的申請。  

獨資經營及合夥企業  

申 請 人 應 確 保 被 稱 為 申 請 人 或 商 標 擁 有 人 的 實 體 能 夠 擁 有 財

產，並以適當方式予以記錄，以保障其就註冊所享有的權利。

處長無法就申請人的法律身分提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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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屬 由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擁有的公司，申請或註冊可以獨資

經營者／合夥人或公司的名義進行，視乎該公司成立地點的有

關法例而定。  

如 屬在香港成立的獨資經營企業，申請通常以“獨資經營者以

公 司 之 名 營 業 ” 的 名 義 (例 如 陳 小 玲 以 陳 氏 公 司 之 名 營 業 )提

出，而註冊也是以此名義進行。  

如 屬在香港成立的合夥企業，申請或註冊一般會列出各合夥人

(或 最 少 其中兩名合夥人 )的 姓 名 或名稱，並在其姓名或名稱之

後加上公司名稱 (例如陳小玲及林美美以陳林公司之名營業 )。  

獲 授 權代有關公司行事的代理人，可代其簽署把轉讓詳情註冊

的申請。  

非法團組織  

非 法團組織不屬於法人，沒有本身的法團或與會員分開的獨立

法律地位。由於不是法人，非法團組織不能夠以其名義持有財

產 (包括商標註冊或申請 )。  

為 了 解決上述問題，商標註冊或申請可在不牴觸有關非法團組

織的章程的情況下，由下列人士持有：  

 指名受託人；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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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名會員。  

獲 授權代非法團組織受託人或會員行事的代理人，可代其簽署

把轉讓詳情註冊的申請或通知。  

信託  

轉 讓詳情可以受託人的個人名義註冊，但註冊紀錄冊中不得記

入任何信託通知 (條例第 30 條 )。  

過渡性條文  

新法律適用於在條例附表 5 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提交、要求把

(關 乎 一 個 或 多 個 註 冊 標 記 )的 轉 讓 詳 情 註 冊 的 申 請 (條 例 第 97

條；條例附表 5 第 8(1 )及 8(6 )條 )。  

在條例附表 5 生效日期之前因轉讓或傳轉而根據舊法律要求把

其後的所有人註冊的申請，如在生效日期當日仍然待決，將視

為根據新法律要求把詳情註冊的申請 (條例第 97 條；條例附表 5

第 8(4 )條 )。 我 們 可 要 求 申 請 人 修 訂 把 其 後 的 所 有 人 註 冊 的 申

請，以符合新法律的規定 (條 例 第 97 條 ； 條例附表 5 第 8(5 )

條 )。  

***  


